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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材料之一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23 号瀚蓝广场 10 楼 1006-1009

会议室 

二、 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 

1、召开时间：2019年 12月 23日下午 14:30，其中 14:15-14:30，与会股东代表签到，

领取会议材料；14:30会议开始。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耀棠先生 

（二）网络投票 

召开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平台：2019年 12月 2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2019年 12月 23日 9:15-15:00。 

三、 会议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始，报告到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和持有股份数，说明授权委托

情况，介绍到会人员 

(二) 宣读《会议规则》 

(三) 提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对提名进行举手表决 

(四) 听取并审议股东大会议案 

四、 股东审议议案、股东发言、询问 

五、 股东表决，填写表决票、投票 

六、 总监票人统计并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 休会。上传数据，并等待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回传网络投票和最终投票结果 

八、 总监票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果 

九、 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 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 董事及相关人员在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二、 宣布会议结束 

 



 3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材料之二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一、 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2019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5: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的授权代理

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相关工

作人员。  

3、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 

二、 会议的表决方式 

（一）股东或代理人以所持有股份数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其中议案一须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二须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现场会议表决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网络投票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1、通过交易系统平台：2019年 12月 2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2019年 12月 23日 9:15-15:00。 

（四）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

场和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

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若已进行会议报到并领取表决票，但未

进行投票表决，则视为该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自动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的表决权在统

计表决结果时作弃权处理。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入表决程

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股东会议表决程序结束后股

东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六）本次会议表决票有同意、反对或弃权三种表决意向。股东或代理人只能在三种表

决意向中选择一种，选择一项以上的，则视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三、 表决统计表结果的确认 

（一） 会议设总监票人一名，由本公司监事担任；设监票人二名，由股东代表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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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见证律师负责表决情况的统计核实，并在《议案表决统计表》上签名。 

（二） 议案现场表决结果由现场总监票人当场宣布。若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

理人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有异议，有权在宣布现场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点票。 

（三）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最终表决结果

尚需等待网络投票结束后才能确定。 

（四）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程进行见证。 

四、 股东提问 

会议设股东提问时间。股东提问前应当先报告姓名或所代表的股东单位，由主持人安

排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管等相关人员对股东的问题予以回答。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材料之三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更换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工作，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企业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84343026U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宝明 

成立时间： 2013年 12月 09日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经营范围： 审查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

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格证书：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二、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2019年 9月 23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同意聘请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振事务所”）为公司

提供 2019年度审计工作。 

鉴于毕马威华振事务所截至目前尚未与公司落实签约并尚未对公司开展实质性年

报审计事项，公司与其就公司新拓展业务审计安排等方面未达成一致，经综合考虑公司

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需要，公司拟更换华兴事务所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提

请股东大会审批，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19 年度审计费用。公司与毕马威

华振事务所就终止推进合作事宜进行了事先沟通，并已达成共识。 

 

请各位股东审议。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材料之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各位股东：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详细内容已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会上不做宣读，请股东大会

审议。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3 日 

 


